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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庆市纪委文件
庆纪发〔2018〕9 号

★

关于做好婚丧喜庆事宜报备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纪委监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

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市属高校、市属企业党委、

纪检监察组（纪委、纪工委）：

根据《关于印发<安庆市落实“两个责任”报告谈话制

度（试行）>的通知》（庆纪发〔2017〕4 号）和《中共安庆

市纪委机关 中共安庆市委组织部 中共安庆市委宣传部 安

庆市文明办转发<关于全省党员干部带头开展移风易俗弘扬

时代新风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宜文明办字〔2018〕14 号）

等精神，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

婚丧喜庆事宜报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明纪律规矩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移风易俗、

弘扬时代新风行动”的重要部署和廉洁自律等有关规定，坚

决纠正“四风”，切实做到令行禁止。严禁不按规定报备或

不如实报备。不得大操大办包括化整为零变相大操大办，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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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亲属外，不得通知下属、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与本人行

使职权有关的单位、企业和个人参加及变相收受礼金。严禁

使用公款、公物、公车等公共资源。严禁大摆筵席、豪华车

队、天价彩礼、奢靡演艺等奢华行为。不得接受下属、管理

和服务对象以及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企业和个人赠

送的礼金、礼品、消费卡等财物。不得收受明显超出正常往

来的礼金、礼品、消费卡等财物。严禁红白喜事妨碍公共秩

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污染环境等行为。

倡导带头讲文明、树新风，杜绝比阔炫富、铺张浪费，严禁

搞封建迷信活动。严格遵守其他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二、严格实行报备

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要严格落

实报告备案制度。

（一）报备内容：操办的事宜及操办时间、地点、范围、

标准等情况；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承诺如实报告和自愿承

担责任，遵守相关纪律，主动接受监督。

（二）报备时间：婚庆等喜庆事宜至少在事前 10 个工

作日，丧葬事宜先电话报备，事后 10 个工作日内，填写《安

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婚丧喜庆事宜报备表》（附件 1）

进行报备。

（三）报备方式：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应报备。县处级干部向市纪委

监委报备（径送党风政风监督室）；科级及以下干部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参照报备。

出国（境）人员经审批同意后，连同审批材料一并备案，

填报《安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出国（境）报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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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备案工作参照前款执行。

相关表样请自行到市纪委监委网站党风政风栏下载。

三、落实两个责任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对本地区本部

门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负有教育监

管责任，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处理。对疏于教育监管，

造成不良影响的，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监督责任，加大监督检查

力度，对不如实、不按时报备或隐瞒不报的，视情给予批评

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处分；要加强对重要节点、重点

场所的明察暗访，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并实行“一

案双查”，在处理违规违纪人员的同时，严肃追究有关单位

和领导责任。

附件：1.《安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婚丧喜庆事宜报备表》

2.《安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出国（境）报备表》

中共安庆市纪委

安 庆 市 监 委

2018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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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婚丧喜庆事宜报备表

报备人员

基本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单 位 职 务

报备

内容

事 宜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参加人数 席 数

人员范围

其他需要

报备的

情况

廉洁

自律

承诺

我承诺：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在婚丧喜庆事宜中，不利用职权或职务影

响操办，不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之机敛财，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人民等利益。

同时，不大操大办，不搞封建迷信活动，带头倡导文明节俭新风，自觉维护

党员干部形象，自觉接受监督。如有违反，自愿承担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要领导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填报说明：（1）本表由本人亲笔填写。（2）本表应在婚庆等喜庆事宜 10 个工作

日前（丧葬事宜后 10 个工作日内）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对应的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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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庆市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出国（境）报备表

报备

人员

基本

情况

姓 名 联系电话

单 位 职 务

出国

（境）

情况

地 点

事 由

出国（境）时

间

回国（境）时

间

是否因公 审批单位

主要

领导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填报说明：（1）本表由本人亲笔填写。（2）本表应在经审批同意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出国（境）之前，连同审批材料，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对应的纪检监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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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纪委

中共安庆市纪委办公室 2018年9月29日印发


